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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19〕186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
《2019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
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和《2019 年上海市
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，行业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养护行业市场

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意见》（沪府办〔2016〕26

号）和市绿化市容局等六部门《关于深化环境卫生、绿化养

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实施办法》（沪

绿容〔2016〕506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建立本市绿化养护

和环卫行业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，经市建设交通工作党

委、市总工会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国资委

等单位和部门原则同意，在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与市园林绿

化行业协会、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集体协商的基础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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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了《2019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

意见》和《2019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

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市区两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按照市政府〔2016〕26

号和市绿化市容局〔2016〕506号文件要求，推动建立区级

层面由区绿化市容局、总工会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

国资委、建设交通委等多部门共同组成的绿化环卫行业职工

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工作小组，并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，

研究、指导、监督和检查落实各项工作，确保市级协商指导

意见内容的真正落地。

二、各区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要求，落实责任，主动

加强行业监管和指导服务，及时掌握企业的运行状态和职工

的思想动态，督促所属招投标或购买服务的绿化环卫养护作

业企业执行好相关政策。

三、养护定额是提高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和养护水平的基

础，要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容环境保障实际，及时对养护

定额作出调整，并提高养护定额的到位率，确保政府购买服

务经费的足额投入。

四、推动绿化和环卫企业诚信制度建设，将养护作业企

业履行集体合同情况纳入其中，增强企业的诚信度和约束

力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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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2019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

作指导意见

2、2019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

导意见

2019年 5月 7日

抄送：市总工会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住建委、市国

资委，各区人民政府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总工会、国资委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5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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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2019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
工作指导意见

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绿化养护行业集体协商制度，稳定

职工队伍，提高职工素质，保障职工权益，促进企业发展，

2019年 4月 30日，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和上海市园林

绿化行业协会就完善绿化养护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、调整

绿化养护行业最低工资标准、设立绩效考核奖、提高夏季高

温津贴标准、建立职工意外保险制度、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

训等事项进行了集体协商，签订了《2019 年上海市绿化养

护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》，并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：

一、完善绿化养护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

国有或国有控股绿化养护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的平均

增长水平确定不同岗位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，其中，一线职

工工资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本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

度；企业经营者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

本企业一线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，普通职工工资不增长

的，企业经营者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也不宜增长。

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 2018 年度上海市社平工

资的绿化养护企业，2019年绿化养护一线职工工资的增长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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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线不低于 3%；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 2018年度上

海市社平工资的绿化养护企业，2019年绿化养护一线职工工

资的增长指导线不低于 6%。

二、关于调整绿化养护行业最低工资标准

2019 年绿化养护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由 2980 元调整为

3080元；如果以小时制支付工资的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

为 27元。执行时间与本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间同步。

三、设立绩效考核奖

为进一步完善工资结构，加强工作考核力度，设立绩效

考核奖，水平为平均每人每月 200元，可适当拉开差距，考

核办法由各企业按照实际情况自行制订，并经职代会或其他

法定形式通过后实施。

四、提高夏季高温津贴标准

由于近几年本市高温天数增多，夏季台风时间增多，绿

化养护职工户外时间增加，夏季高温津贴标准提高到 300元。

五、建立职工意外保险制度

各绿化养护企业要加强对一线绿化养护职工的保护，鼓

励企业为职工购买工会意外伤害保险，特别是对高空作业的

上树工等，要应保尽保。

六、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训

要充分利用市园林绿化协会和企业的高技能人才培养

基地及市园林职工学校等培训机构，鼓励企业和职工参加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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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培训，提高职工素质，增强养护水平。

七、适用范围

本《指导意见》的适用范围为以长期、稳定方式由政府

购买服务项目为主、从事本市公共绿地、公园、行道树等养

护作业服务的企业和职工。其他绿化养护企业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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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2019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
工作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环卫行业集体协商制度，稳定职

工队伍，提高职工素质，保障职工权益，促进企业发展，

2019 年 4 月 30 日，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和上海市市

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就完善环卫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、

调整环卫行业最低工资标准、设立绩效考核奖、提高夏季

高温津贴标准等相关事项进行了集体协商，签订了《2019

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》，并提出如下指导

性意见：

一、关于完善环卫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

环卫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的平均增长水平确定不同岗

位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，其中，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应

当不低于本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；企业经营者和

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本企业一线职工

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，普通职工工资不增长的，企业经营

者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也不宜增长。

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 2018 年度上海市社平

工资的环卫企业，2019 年环卫一线职工工资的增长指导线

不低于 3%；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 2018 年度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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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社平工资的环卫企业，2019 年环卫一线职工工资的增长

指导线不低于 6%。

二、关于调整环卫行业最低工资标准

2019 年环卫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由 2980 元调整为 3080

元；如果以小时制支付工资的，2019年环卫行业最低小时工

资标准为 27 元。执行时间与本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间同

步。

三、设立绩效考核奖

进一步完善工资结构，加强工作考核力度，设立绩效考

核奖，水平为平均每人每月 200元，可适当拉开差距，考核

办法由各企业按照实际情况自行制订，并经职代会或其他法

定形式通过后实施。

四、提高夏季高温津贴标准

夏季高温津贴标准提高到 300元。

五、适用范围

本《指导意见》的适用范围为各区绿化市容主管部门（或

纳入政府采购作业服务预算并由区绿化市容主管部门业务

管理的）、国资管理部门等所属从事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的企

业及上海城投集团所属的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

海城投环境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有条件的其它环卫企业可参

照执行。


